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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0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7及及及及 28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03年 1月 8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 ：：：： 2003年 1月 22日 (若議決延期，則可
延展至 2003年 2月 26日 )

第第第第 I部部部部 圖書館指定令圖書館指定令圖書館指定令圖書館指定令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 (第第第第 132章章章章 )
《《《《 2002年圖書館指定令》年圖書館指定令》年圖書館指定令》年圖書館指定令》 (第第第第 243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 2002年圖書館指定年圖書館指定年圖書館指定年圖書館指定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244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 2002年圖書館指定年圖書館指定年圖書館指定年圖書館指定 (第第第第 3號號號號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24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105K條 (下稱 “該條例 ”)賦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下稱 “署長 ”)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指定任何建築物
或建築物部分為圖書館。

2. 第 243及 244號法律公告分別指定粉嶺和滿街 9號 2樓及九龍蒲崗村
道富山 富仁樓地庫一層 1-4號單位為圖書館。

3. 此命令的效用是賦予署長管理和掌管各有關命令附表內所述的新

的粉嶺公共圖書館及富山公共圖書館的權力，並使署長可就該圖書館行使

他在該條例下的其他法定職能。

4. 第 245號法律公告撤銷先前對香港中央圖書館作出的指定並以新
的指定取代。

5. 此命令的效用是賦予署長管理和掌管此命令附表 2內所述的香港
中央圖書館 (新的指定 )的權力，並使該署長可就該圖書館行使他在該條例下
的其他法定職能。

6.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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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I部部部部 文娛中心指定令文娛中心指定令文娛中心指定令文娛中心指定令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 (第第第第 132章章章章 )
《《《《 2002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 (文娛中心文娛中心文娛中心文娛中心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3)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246號法律公號法律公號法律公號法律公

告告告告 )

7. 《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下稱 “該條例 ”)第 105M條賦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下稱 “署長 ”)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將該條例附表 13
內所述的任何處所及其附屬場地加入或刪除作文娛中心用途。

8. 此命令——

(a) 規定在此命令附表 1指明的處所 (即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演講廳及展
覽館 )停止撥作文娛中心用途；及

(b) 將此命令附表 2指明的處所 (即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建築物的演講
廳、展覽館、一號活動室及二號活動室及該建築物沒有根據第 245
號法律公告指定為圖書館的任何其他部分 )撥作文娛中心用途。

9. 此命令的效用是賦予署長管理和掌管此命令附表 2內所述的文娛
中心的權力，並使署長可就該文娛中心行使他在該條例下的其他法定職

能。

10.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第第第第 III部部部部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第第第 159章章章章 )訂立的規則訂立的規則訂立的規則訂立的規則

《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第第第 159章章章章 )
《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第第第第 24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1.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 )第 73條訂明，香港律師會理事會 (下
稱 “理事會 ”)事先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可以為特定目的而訂立規則。

12. 第 2條界定此規則所採用不同用語的定義。

13. 第 3條訂明此規則分別對由 2003年 3月 14日或 2004年 1月 1日；或
2004年 11月 1日或 2005年 11月 1日起身為主管或不是主管的律師的適用範
圍，視乎其獲認許為律師的日期而定，以及自 2006年 11月 1日起的實習律師
或外地律師。律師會在回應本部的查詢時澄清，在確定該規則第 3條應否適
用方面，律師獲認許為律師的日期應是其首次獲認許為律師的日期。律師

會會在此規則生效前根據第 4條發出的指引中澄清此點。

14. 第 4條訂明風險管理教育計劃 (下稱 “該計劃 ”)須包括一般必修課
程、主管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此規則亦賦權律師會可不時就計劃的實施

及遵守本規則提供指引，包括列出律師會擬在確定某人是否已修讀風險管

理教育課程 (下稱 “風險管理課程 ”)達致律師會滿意的程度時所考慮的事項
的指引。律師會在回應本部的查詢時澄清，在確定某人是否已修讀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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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課程達致律師會滿意的程度時可考慮的事項包括該人只出席部分課程的

情況，包括遲到、早退或在課程期間除已編排的休息時間外缺席。

15. 第 5至 7條分別訂明修讀一般必修課程、主管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
的規定。

16. 第 8條界定 “獲豁免執業年度 ”的定義。

17. 第 9條規定此規則適用的人、舉辦風險管理課程的任何人士或機構
(律師會除外 )須備存和保留他修讀任何風險管理課程的紀錄或就該課程備
存和保留一份修讀紀錄。

18. 第 10條訂明，對由律師會或由他人代律師會就該計劃所作出的決
定感到受屈的人，可在他獲悉該決定後的 1個月內，以書面向理事會等申請
覆核該決定。

19. 第 11條訂明《外地律師註冊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 )的相關修
訂，藉此令外地律師的註冊證書成為一項條件限制。該外地律師仍然是一

所香港律師行的僱員期間，須遵守有關規則的規定。

20. 第 12條訂明今個執業年度的計算方法。

21. 關於未能遵守有關修讀風險管理課程規定的律師，律師會可根據

該條例第 6(5A)條暫時吊銷或取消其執業證書。如實習律師沒有遵守有關修
讀風險管理課程的規定，他必須先完成有關修讀課程的規定，才有資格填

寫表格 4(第 247號法律公告所修訂 )申請符合資格獲認許為律師證明書。這與
實習律師在其受僱擔任實習律師的期間終結前未能完成所需的評審學分數

目的情況相同。有關律師在填寫表格 4申請符合資格獲認許為律師證明書
前，必須累積所需的評審學分。據律師會所述，關於外地律師註冊證書續

期的申請表格將會予以修訂，以加入一個段落，要求外地律師證實其過往

已遵守有關規則規定。

22. 至於該規則第 4(3)(b)(i)及 (i i)與 9(2)及 (3)條內 “organization”一詞
的中譯本，律政司法律草擬科同意統一採用 “機構 ”而非 “組織 ”，使其與其
他法例一致。本部現時仍與法律草擬科討論實施建議修訂的最適當方法。

本部會盡快就此項附屬法例及第 247號法律公告提交進一步報告。

23. 議員可參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所載述律師會與法律事務部之間的往來函件。

24. 此規則 (第 11條除外 )自 2003年 3月 14日起實施。第 11條自 2006年 11
月 1日起實施。

《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第第第 159章章章章 )
《《《《 2002年認許及註冊年認許及註冊年認許及註冊年認許及註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第第第第 24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25.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72條訂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就指定目的
而訂立規則。



4

26. 此規則修訂  ——

(a) 《認許及註冊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 )(下稱 “該主體規則 ”)的
附表中的表格 2，以反映實習律師須在受僱為實習律師期間，完成
累積《專業進修規則》(第 159章，附屬法例 )(第 2(a)(i)條 )所規定的
數目的評審學分及完成修讀《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 )規則》
(2002年第 248號法律公告 )(“《風險管理規則》 ”)所規定的風險管
理課程的規定 (第 2(a)(i i)條 )；

(b) 該規則的附表中的表格 4，以反映實習律師須在受僱為實習律師期
間完成修讀《風險管理規則》所規定的風險管理課程 (第 2(b)條 )。

27. 第 2(a)(ii)及 (b)條自 2006年 11月 1日起實施。

28.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第第第第 IV部部部部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第第第 541章章章章 )
《《《《 2002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 )(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 )(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254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 2002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登記登記登記登記 )(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

組投票人組投票人組投票人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委員會委員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25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29. 《 2002年選舉條文 (雜項修訂 )條例》 (2002年第 33號 )(下稱 “修訂條
例 ”)於 2002年 12月 18日通過，就多項事宜訂定條文，其中包括：

(a) 調整《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所訂的選民登記冊的編製和發表的
周期；及

(b) 調整《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章 )所訂的投票登記冊的編製和
發表的周期。

30. 有關發表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選民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的臨時登記冊及正式登記冊的新安排如下：

地方選區地方選區地方選區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功能界別及、功能界別及、功能界別及

界別分組臨時登記冊界別分組臨時登記冊界別分組臨時登記冊界別分組臨時登記冊

的發表日期的發表日期的發表日期的發表日期

地方選區地方選區地方選區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功能界別及、功能界別及、功能界別及

界別分組正式登記冊界別分組正式登記冊界別分組正式登記冊界別分組正式登記冊

的發表日期的發表日期的發表日期的發表日期

在區議會選舉年發表

登記冊的最後期限

8月 15日 9月 25日

在其他年度發表登記

冊的最後期限

6月 15日 7月 25日

31. 第 254及 255號法律公告為選舉管理委員會因應修訂條例所作出的
新安排而訂立的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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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 254號法律公告修改有關下述事項的日期   

(a) 申請在選民登記冊上登記；

(b) 要求關乎登記申請的詳情或證明，以及對要求的回應；

(c) 就已登記人士作出查訊，以及對查訊的回答；

(d) 改正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

(e) 遭剔除者名單及選民登記冊的刊登及查閱；及

(f) 反對通知書及申索通知書的遞交及其文本的送遞。

33. 第 255號法律公告修改有關下述事項的日期   

(a) 為自然人的選擇登記而送交通告，以及對通告的回應；

(b) 申請在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或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上登記；

(c) 就委任獲授權代表送交通知書；

(d) 要求關乎登記申請的詳情或證明，以及對要求的回應；

(e) 就已登記人士作出查訊，以及對查訊的回應；

(f) 改正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及選舉委員會

委員登記冊內的記項；

(g) 遭剔除者名單、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及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

發表及查閱；及

(h) 反對通知書、申索通知書及上訴通知書的文本的遞交及送遞。

34. 上述附屬法例亦作出修訂，訂定任何人的姓名或名稱是以中文還

是英文記錄在選民登記冊、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

或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 (視屬何情況而定 )上，取決於在該人的申請中是以
中文還是以英文提供 “主要住址 ”(而非其簽署 )。

35. 議員可參閱選舉事務處於 2002年 12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以了解有關此兩項附屬法例的背景資料。政府當局認為無須進行公眾諮

詢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9段 )，而此兩項附屬法例的建議並無交付立法會任
何事務委員會處理。

36. 此兩項附屬法例將於2003年 2月 28日起實施。

37. 法律事務部現正研究此兩項附屬法例在草擬及法律方面的問題，

並會在有需要時再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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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V部部部部 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進出口《進出口《進出口《進出口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60章章章章 )
《《《《〈〈〈〈 2002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79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2002年年年年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251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38. 此公告指定 2003年 1月 2日為《〈 2002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例〉
(2002年第 179號法律公告 )(下稱 “修訂規例 ”)開始實施的日期。

39. 此修訂規例修訂《進出口 (一般 )規例》 (第 60章，附屬法例 )，以在
香港實施 “金伯利進程發證計劃 ”。該計劃是一項關於未經加工鑽石的國際發
證計劃，旨在防範未經加工鑽石貿易所得的財富用以資助武裝衝突、叛亂

活動及非法的武裝勢力擴散。

《《《《〈〈〈〈 2002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80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 2002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80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2002年年年年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252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40. 此公告指定 2003年 1月 2日為《 2002年進出口 (費用 )(修訂 )規例》
(2002年第 180號法律公告 )(下稱 “修訂規例 ”)開始實施的日期。

41. 修訂規例修訂《進出口 (費用 )規例》 (第60章，附屬法例 )，以訂明
登記為登記未經加工鑽石商及發給未經加工鑽石的進口許可證或出口許可

證而收取的費用。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OK場所條例》場所條例》場所條例》場所條例》 (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2號號號號 )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OK場所條例〉場所條例〉場所條例〉場所條例〉 (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2號號號號 )2002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253號法號法號法號法
律公告律公告律公告律公告 )

42. 此公告指定2003年1月8日為《卡拉OK場所條例》(2002年第 22號 )(下
稱 “該條例 ”)開始實施的日期。

43. 該條例設立一項規管卡拉OK場所的計劃。

44.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第第第第 IV部部部部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銀行業條例》《銀行業條例》《銀行業條例》《銀行業條例》 (第第第第 155章章章章 )
《《《《 2002年銀行業條例年銀行業條例年銀行業條例年銀行業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3)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249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45. 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 )第 135(3)條 (下稱 “該條例 ”)，財政司
司長可藉憲報公告，修訂該條例附表 3(資本充足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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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此公告對該條例附表 3中訂明關於計算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率
的若干條文作出修訂。根據該條例， “認可機構 ”一詞指銀行、有限制牌照
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此項公告的主要目的，是授權金融管理專員認可若

干准許提高利率或增加股息的資本票據 (即永久後償債項、有期後償債項、
繳足股款的有期優先股及繳足股款、不可贖回而可累積的優先股 )，並將該
等資本票據納入為認可機構的附加資本。

47. 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2002年12月27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檔號：G4/16/22CIII)，以了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48.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進出口《進出口《進出口《進出口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60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
《《《《 2002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7)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250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49. 根據《進出口 (一般 )規例》 (下稱 “主體規例 ”)第 7(2)條，工業貿易
署署長可以憲報公告在附表 7加入實施金伯利進程發證計劃 (下稱 “進程發
證計劃 ”)的國家或地方的名稱，或獲金伯利進程准許從實施進程發證計劃
的國家或地方進口未經加工鑽石及出口未經加工鑽石往該等國家或地方的

任何國家或地方的名稱。

50. 此公告在主體規例附表 7加入 53個國家或地方。該附表 7是《 2002
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例》 (2002年第 179號法律公告 )加入主體規例中。

51. 此公告已於2003年 1月 2日開始實施。

52.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第243至253號法律公告 )
鄭潔儀 (第254及255號法律公告 )
2003年1月9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林先生 :

有關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 )規則 (「該規則」 )

2003年 1月 8日來函收悉 .

如  1月 7日的函件㆗所述 ,  該規則適用範圍的政策是讓年資較深的律師
首先修讀風險管理課程 ,  原因是根據有關數據 ,  專業彌償計劃的申索
多針對年資較深的律師 ,  此外 ,  ㆒間律師行的文化是由高層制定 ,  如主
管正確㆞接受風險管理教育 ,  對在律師行內迅速發揚此種文化有幫助 .
該規則的適用範圍遂由㆖而㆘ ,  依次序先適用於主管 ,  非主管律師 ,  實
習律師及外㆞律師 .

該規則的第㆔條已充分反影該政策 .

將主管及非主管各分兩批 ,  純為使課程比較容易管理 .  分作兩批對政
策沒有任何重要性 .

你假設某律師獲兩次認許 ,  而若選擇其㆗㆒次認許的日期 ,  將令他被
視為不同的㆒批處理 ,  是否有律師屬這種假設情況也是疑問 .  但是 ,  按
第 4(3)(d)條就計劃的實施及遵守本規則所提供的指引內 ,  可澄清在這
些情況㆘該規則的適用範圍 ,  該些指引預期在該規則生效前發出 .

此致

朱潔冰

條例及指導部副總

㆓零零㆔年㆒月九日



(譯文 )

來函檔號：HC/sp/SG194
本函檔號： LS/S/13/02-03
電　　話： 2869 9468
圖文傳真： 2877 5029

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

(傳真號碼： 2845 0387)
(共 1頁 )

香港中區

德輔道 71號
永安大廈 3樓
香港律師會

(經辦人：條例及指導部總監朱潔冰女士 )

朱女士：

《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4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閣下 2003年 1月 7日的來函收悉。

關於閣下就本部對第 3條所提疑問的答覆，第 3條的現行草擬方式
是否足以反映律師會的政策目的 ?若否，謹請閣下指出律師會如何澄清
其政策目的？

謹請閣下在今天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陳元新先生 )
(傳真號碼： 2869 1302)

2003年 1月 8日

m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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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

有關法律執業者有關法律執業者有關法律執業者有關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 )規則的事宜規則的事宜規則的事宜規則的事宜

一般問題一般問題一般問題一般問題

(a) 律師

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 )規則 (「該規則」) 是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 (附
件一 )的第 73(1)(ab)條制訂 ,  第 73(1)(ab)條是關於訂立規定律師接受法
律進修或訓練的規則 .

根據條例的第 6(5)(c)條 (附件二 ) ,  律師會可向申請人發出執業証書 ,  條
件為申請人須遵從根據第 73條所訂立的任何法律進修規則 .   按照條例
的第 6(5)(c)條處理的例子 ,  包括律師會在須遵守專業進修規則申請人
的執業証書上 ,  施加遵守專業進修規則的條件 .

另外 ,  條例的第 6(5A)條 (附件二 )規定 ,  凡律師會認為某律師不符合根
據第 (5)款所施加的條件 ,可在給予該名律師申述的機會後 ,  暫時吊銷或
取消該名律師的執業証書 ,  並可退回或不退回証書的費用 .   第 (5A)款
適用於根據第 (5)款所施加的專業進修條件 .

根據上述的條款 ,  若某律師不遵守修讀風險管理課程的規定 ,  正如違反
專業進修規則的情形一樣 ,  律師會有權根據條例的第 6 (5A) 條處理 .

(b) 實習律師

該規則的其中一項相關修訂是更改認許及註冊規則的表格 2 (符合資格
獲認許為律師證明書 ) 和表格 4 (符合資格獲認許為律師證明書的申請
表 ), 使其包括遵守該規則的條款 .   請參閱經修定的表格 2 和  4 (附件
三和四 ).



據此 ,  若某實習律師不遵守修讀風險管理課程的規定 ,  該名實習律
師必須先完成該課程 ,  才可填寫表格 4, 以申請符合資格獲認許為
律師的證明書 .  這與某實習律師在其實習期屆滿前未完成所須的
專業進修學分的處理方法是一樣的 .  該名實習律師須要修讀所須
專業進修學分後 ,  才可申請符合資格獲認許為律師證明書 .

(c) 外地律師

該規則的另一項相關修訂是在外地律師註冊規則加插新的第 6A條 ,
訂明註冊條件為該名外地律師受僱於香港律師行期間 ,  必須遵守
該規則的要求 .   第 6A條列於該規則的第 11條  (附件五 ) .

註冊証書須按外地律師註冊規則第 10(c) 條每年續期  (附件六 ) .

申請續期的表格將作出修訂 ,  要求外地律師申請人確認在過往一
年 ,  他已遵守該規則的規定 .

因此 ,  若某外地律師不遵守修讀風險管理課程的規定 ,  他便不能填
寫外地律師註冊續期的申請表 .

第第第第 3(a)及及及及 (b)條條條條

第 3(a)及 (b)條分別規定該規則的適用範圍 ,  就主管及非主管的律師以
言 ,  以其獲認許為律師的日期為基礎 ,  分別將之分為 2批 .   根據現有
數據 ,  估計有超過 1,800名主管及約 2,400名非主管 .   為令課程易於管
理 ,  該規則將主管及非主管律師按獲認許日期各分 2批 .　以便在指定修
讀時限內 ,  分散修讀課程的人數 .

該規則由 2003年 3月 14日起 ,  適用於第一批主管 ,  他們須在 2004年 3月
14日前完成主管必修課程 .   該規則由 2004年 1月 1日起 ,  適用於第二批
主管 ,  他們須在 200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主管必修課程 .

至於非主管律師 ,  該規則由 2004年 11月 1日起適用於第一批 .  他們須在
2005年 10月 31日前完成一般必修課程 .  該規則由 2005年 11月 1日起 ,  適
用於第二批 ,  他們須在 2006年 10月 31日前完成一般必修課程 .

不論獲認許為律師日期的先後 ,  一名執業律師 ,  視乎他是主管或非主
管 ,  他必須完成主管必修課程或一般必修課程 .   獲認許為律師的日期
只是用作決定該名律師是屬於第一批或第二批 ,  而適用日期 ,  就主管
及非主管而言 ,  差距只是分別為 9個月及 12個月 .

你提及就第 3(a)及 (b)條所提出的疑問 ,  是純屬假設．

該規則的適用日期是以年資為基礎 ,  適用形式是由＂上至下＂所以 ,
該規則首先適用於主管 ,  然後是非主管律師，實習律師及外地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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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假設情況下，該規則將按照A先生及B先生的較早獲認許日期為
準 ,  以便可考慮他們過往的經驗 .

第第第第 4(3)(d)條條條條

在決定某人是否已修讀風險管理課程達到律師會滿意的程度時 ,  所考
慮的事項包括某人只修讀部份課程的情況，　如該人遲到 ,  早退 ,  或在
課程舉行時 ,  除原定的休息時間外 ,  大部份時間缺席 .

第第第第 9(2)及及及及 (3)條條條條

請參閱法律草擬科的函件（附件七）內所提出的建議 ,  在適當情況下 ,
以雜項修訂草案形式處理 .

第第第第 10條條條條

第 10條所指的決定 ,  可包括按第 8條規定 ,  決定某執業年度是否獲豁免
執業年度 ,  及按第 4(3)(d)條發出的指引 ,  決定某人是否已遵守該規則
或是否已修讀風險管理課程達到律師會滿意的程度 .

此致

朱潔冰

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

二零零三年一月七日





























LDT/272/34/0 B

HC/sp/SG194

2867 4604

6 January 2003

By Fax and By Post 2845
0387
Miss Heidi Chu
Assistant Director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3/F Wing On House,
71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Dear Ms Chu,

Legal Practitioners (Risk Management Education) Rules

I refer to Mr. Stephen Lam's letter to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dated 28 December 2002 and the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us this
afternoon.

As regards the Chinese rendition for the English term
"organization" in section 4(3)(b)(i) & (ii) and section 9(2) & (3) of the Rules,  I
agree that for consistency purpose, it may be better for the same rendition to be
adopted for the English term in both sections even though the Chinese terms "機
構" and "組織" render the same and unambiguous meaning in the text and are the
equivalent of the same English term in the context.  As "機構" is adopted for
the term "organization" in both sections 4 and 10 of th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ules (Cap. 159W) in similar context, it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term to be rendered into "機構" instead of "組織".

/As I underst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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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 amendment to be made by the
Society to the Rules for the moment and the use of the above Chinese terms
would not in any way affect the purpose or the intended effect of the Rules, it is
suggested that any alteration to the Chinese terms as proposed above may be
effected in a simpler manner by way of an omnibus minor amendment bill whe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arise.

If I may be of any further assistance, please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

By the way, please let us have a copy of your reply to Mr Stephen
Lam for our reference.

Yours sincerely,

(Alan Chong)
Government Counsel

Internal
Mr Sunny Chan - 'A' file



(譯文 )

來函檔號：

本函檔號： LS/S/13/02-03
電　　話： 2869 9468
圖文傳真： 2877 5029

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

(傳真號碼： 2845 0387)
(共 2頁 )

香港中區

德輔道 71號
永安大廈 3樓
香港律師會

(經辦人：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朱潔冰女士 )

朱潔冰女士：

《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風險管理教育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4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本部現正從法律及草擬兩方面研究此規則。本部有下列疑問，謹

請閣下作出澄清  ——

一般問題

律師、實習律師或外地律師如不遵守《法律執業者 (風險管理教育 )規

則》，會有何制裁或法律後果 ?

第 3(a)條

在以下情況下此規則適用於身為主管的律師的生效日期為何 ?A先生於
1980年獲認許為高等法院律師，但於 1985年在律師名冊中被除名。A先
生其後再於 1991年獲認許為律師。

第 3(b)條

在以下情況下此規則適用於不是主管的律師的生效日期為何 ?B先生於
1990年獲認許為高等法院律師，但於 1995年在律師名冊中被除名。B先
生其後再於 1999年獲認許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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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d)條

在決定某人是否已修讀風險管理課程達致律師會滿意的程度時所考慮

的事項為何 ?

第 9(2)及 (3)條

第 4(3)(b)條內 “organization”一字的中譯為 “組織 ”，為一致起見，在該
兩項條文內 “organization”一字的中譯是否宜由 “機構 ”改為 “組織 ”?

第 10條

請提供有關該條所提述的 “決定 ”的例子 ?

謹請閣下在 2002年 12月 31日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陳元新先生 )
傳真號碼： 2869 1302

2002年 1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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